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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二十七届会议  

2007 年 12 月 3 日至 11 日，巴厘  

议程项目 5(b) 

《公约》的资金机制  

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和  

对全球环境基金的指导  

对全球环境基金的进一步指导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稿  

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 

 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建议缔约方会议第十三届会议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第-/CP.13 号决定草案 

对全球环境基金的进一步指导 

 缔约方会议，  

 忆及《公约》第三条、第四条第 1、第 3、第 4、第 5、第 7、第 8 和第 9 款、第十一

条以及第十二条第 3、第 4 和第 7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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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忆及缔约方会议第 13/CP.1、10/CP.2、11/CP.2、12/CP.2、12/CP.3、1/CP.4、2/CP.4、

8/CP.5、2/CP.7、3/CP.7、6/CP.7、7/CP.7、5/CP.8、6/CP.8、7/CP.8、3/CP.9、4/CP.9、9/CP.9、

8/CP.10、5/CP.11 和第 3/CP.12 号决定，  

 注意到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1 

 1.  请作为《公约》资金机制经营实体的全球环境基金：  

(a) 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改进与各国的对话，包括在关于全球环境基金改革议程

所作的变更问题上与缔约方的通报要保证明确性、透明度和及时性；  

(b) 在环境基金各执行机构履行环境基金的义务时向它们通报《公约》的各项规

定和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并鼓励这些机构在项目拟订和执行的所有

方面尽可能最首先优先使用国家专家 /顾问；  

(c) 继续简化和理顺对边际成本原则的采用，在这项工作中利用最近改革的成果

并兼顾发展中国家总结出的资源筹集方面的经验教训；  

(d) 全面考虑在战略重点“试行适应活动业务管理方针”项下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包括对边际成本的推广采用，以协助说明全球环境基金如何能为气候适应活

动提供最佳支助；  

(e) 正如“全球环境基金第三次总体业绩研究报告”2 所强调的那样，继续向最

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冲击的那些国家提供进一步的机会，使它们更好地

利用全球环境基金的基金；  

(f) 向缔约方会议提交全球环境基金的报告，提交报告最好能在一定的时限内使

得《公约》缔约方能够在缔约方会议届会开会前有时间认真审议报告；  

(g) 继续保证提供资金，以支付发展中缔约方遵守《公约》第十二条第 1 款而支

出的议定全额费用；  

(h) 在计划于 2008 年进行的中期审查中考虑上文第 1 (g)段提出的要求；  

(i) 与履行机构合作，简化程序和改进工作效力和效率，使非《公约》附件一所

列缔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能获得遵守《公约》第十二条第 1 款所需的基金，

从而保证及时拨出基金，支付发展中缔约方遵守这些义务支出的议定全额费

用；  

(j) 酌情改进业务程序，保证及时拨出资金，根据上文第 1 (g)至(i)段，为正在

编写其第三次国家通报，以及视情况而定，为正在编写第四次国家通报的非

附件一缔约方支付议定全额费用；  

(k) 酌情协助非附件一缔约方根据《公约》第十二条第 4 款以及第 5/C.11 号决

定第 2 段，制订国家通报中所提出的项目建议；  

                                                 
1 FCCC/CP/2007/3和 Corr.1。 
2 “第三次总体业绩研究报告：向实现环境成果迈进――全球环境基金第三次总体业绩研

究报告，执行摘要，”全球环境基金，2005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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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与履行机构合作，确保在进行项目建议分析，以便为第二次和随后的国家通

报提供资金时，遵守非附件一缔约方编写国家通报指南；3 

2.  请全球环境基金：  

(a) 继续提供信息，说明为根据《公约》第十二条第 4 款的非附件一缔约方的国

家通报4 中提出的项目，以及为随后提交和批准的项目供资的情况；  

(b) 根据文件 FCCC/SBI/2007/MISC.13 和 Add.1 所载的情况，审议缔约方就其

与全球环境基金及其履行机构在为非附件一缔约方编写国家通报提供财政

援助方面目前打交道的经验所表达的意见和提出的关切；  

3.  请全球环境基金在其向缔约方提交的定期报告中介绍它为贯彻落实上文第 1 和第

2 段的指导意见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4.  请全球环境基金根据第 11/CP.1、6/CP.7、4/CP.9 和 7/CP.10 号决定，继续酌情向

发展中缔约方，尤其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屿国家提供财政援助，支助关于

《公约》第六条的新德里工作方案的执行，并向缔约方会议定期报告它所支助开展的活动

情况。  

 

--  --  --  --  -- 

                                                 
3 第 17/CP.8号决定所载的现行指南。 
4 第 5/CP.11号决定，第 2段。 


